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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 话

民储蓄事业是新中国金融事业的一部分，能够反映各个

时期的经济情况，对社会安定甚至政治稳定都产生重要

的影响。新中国成立前后，北京（北平）的经济建设发展很快，

职工人数迅速增加，作为新中国的首都，北京人民储蓄事业的

创建过程体现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，不仅有自身的

特点，在全国也有重要的示范作用。

折实储蓄的开办

人民银行北平分行（1949 年 9 月 27 日，北平改为北京，

人民银行北平分行改为人民银行北京分行）在北平市军管会金

融处的基础上组建而成，1949 年 3 月 15 日正式开业，其储蓄

业务的开展是从举办折实储蓄开始。1949 年 4 月 1 日人民银行

北平分行储蓄部开办折实储蓄业务。北平的“标准实物单位”

包括万寿山通粉 1 斤、玉米面 1 斤、二厂五福布 1 市尺共三种

定量的物价；折实储蓄的“标准实物单位”总价是根据前5天《人

民日报》按日公布的这三种实物市场批发价格的总和平均计算。

这样算出来三种物品总价，每天挂牌公布就是折实储蓄单位牌

价（以下简称折实牌价）。北平的折实储蓄种类分整存整付、

存本付息、零存整付、整存零付 4 种，每种均有具体的存额、

期限、利率、支取等规定。折实储蓄在北平等地试办后，取得

了一定的成效。中国人民银行 1949 年 4 月 20 日颁布了在华北

解放区统一实施的《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储蓄存款暂行章程》。

解放初期，在全国4次大的物价波动期间（1949年4月、7月、

11月和1950年 2月），折实单位的牌价随物价的升降随时调整。

1949年4月1日，北平的折实牌价为92.6元（旧人民币，下同），

12 月 1 日为 3020.63 元。折实牌价随物价的上涨总体呈上涨趋

势。1950 年 3 月开始，全国物价持续保持平稳，物价由上涨转

为普遍跌落，折实牌价也随之下降。1950 年 3 月中旬，北京的

折实牌价最高达6640元，之后逐渐回落，4月26日降到5280元。

之后，北京的折实牌价基本保持在 5500 元左右。

由于折实储蓄业务符合当时经济情况和人民需要，在加强

宣传工作以后，折实储蓄业务获得了显著的增长。从 1949 年 4

月 1 日到 7 月 27 日，人民银行北平分行共吸收折实储蓄存款 4

亿多元。从 1949 年 3 月成立到 1949 年年底，10 个月内存款增

加了 86 倍，年末存款余额达到了 558 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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折实储蓄开办初期主要是在城市推行。我国人民储蓄事业

具有最广泛的全民性质，但在解放初期的城市储蓄工作中，主

要是贯彻“以职工为主、兼顾其他阶层”的方针。这是因为当

时职工收入是城市储蓄的主要来源。从北京市的实际情况看，

根据 1952 年调查，全市城市就业人口总数为 69 万人，机关、

团体、国营企业职工的储蓄力占 73.64％。折实储蓄对机关、

团体的职工给予优惠，就是抓住了有储蓄力的大部分民众。在

开展折实储蓄业务的实际工作中，银行也考虑兼顾其他阶层，

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。

北京开办折实储蓄后，极受职工欢迎，储蓄数额日见增加。

从 1949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底，共吸收了 37966 存户，3550134

个折实单位，折合人民币 62.54 亿元。这些储蓄保证了一部分

基本群众（主要是工人、学生、公教人员）的储蓄保值，使他

们避免受到货币贬值的影响。有了折实储蓄，生活受到保障的

储户就可以安心工作，不必再为物价高涨影响生活的问题担心，

这也有助于他们工作效率的提高。

折实储蓄的开办对维护人民币信用、抵制和削弱金银的投

机活动发挥了一定作用，而且积聚了一批闲散资金，减轻了对

市场的压力。同时，这些储蓄存款可较长期地投入生产贷款以

发展生产。1949 年，北京折实储蓄吸收资金相当于银行全部工

业放款的 70%。

从折实储蓄转向保本保值储蓄

1950 年 3 月后，物价趋于平稳，折实牌价也逐渐降低并趋

稳。折实储蓄已不为民众所重视，其意义逐渐失去，继续举办

折实存款，也难以产生吸收游资的效果，但人们思想上对物价

是否能长期保持稳定还有顾虑。为了适应这一新情况，中国人

民银行在折实储蓄的基础上推出了保本保值储蓄存款等新的储

蓄形式。

1950 年 4 月 15 日，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为切实保障存款者

的利益不受物价升降影响，开始推出保本保值储蓄存款。保本

保值储蓄存款是“双保”，存款存入时按当日折实牌价计算；

存款到期时，如物价上涨，则按折实储蓄计算本息。物价下降

或不升不降时皆按原存货币计算本息。

保本保值定期储蓄存款开办后，许多原有折实储蓄存款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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纷纷要求转为保本保值存款。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为照顾旧存户，

规定自 1950 年 4 月 26 日起可按原存单位以 26 日折实储蓄牌价

（每单位 5280 元）折算转为保本保值存款，不愿转存希望提前

支取的也可按提取当日牌价支取。

保本保值存款由于兼具折实存款和货币存款的优点，切合

实际需要，极受市民欢迎。人民银行北京分行 1950 年 4 月 15

日举办保本保值储蓄存款，至22日 8天内，共有2398户存户，

存入金额达 17 亿元以上，近 32.18 万折实单位。4 月 15 日至

24 日止，有存户 3349 户，存款总额达 54.5 万余折实单位。该

行存款截至 4 月 20 日，较 3 月 20 日增加 95%，较 2 月底则增

加193%。保本保值储蓄业务适应了人民群众的需要，发展很快。

推出后半个月收储金额就达 233.2 亿元，占到储蓄存款总额的

70.6％。

保本保值储蓄的开办解除了人民因物价下落而产生的对折

实储蓄的顾虑，储户大大增加，一年甚至两年的定期储蓄也有

了不少储户。保本保值储蓄办法的实施大大激发了民众的储蓄

热情，在 1950 年 3 月份物价稳定之后，各地人民银行的存款有

了很大的增加。据统计，截至 1950 年 4 月 21 日，存款总额较

3 月底增加 82.8%，较 2 月底增加 127.5%。保本保值储蓄存款

的开办使物价稳定后储蓄存款下降的情形有了扭转，截至 1950

年 6月底，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存款余额增加到761.9万个单位，

折款 383 亿元。

1950 年 3 月以后，物价基本上已经稳定，但在个别地区对

于某些物价的合理调整仍属难免，保本保值方式在适应一般群

众心理、消除储户对物价的顾虑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。

从过渡性储蓄到人民币储蓄

由于中央经济政策的正确与坚定执行，以及财政、贸易、

金融各部门工作密切配合，1950 年 3 月以后，全国物价普遍平

疲趋跌。政府的财政收支自 1950 年 3 月起已接近平衡，表现之

一就是折实储蓄存款减少，货币存款增加。在物价和金融市场

呈现了普遍稳定的新局面时，1950 年 3 月 1 日至 24 日，北京

物价下跌 2.42％；批发物价指数，如以 1950 年 3 月为 100，7

月为 80.61，10 月为 78.89，12 月为 94.61。

人民银行北京分行的折实储蓄一向为市民所欢迎，但到

1950 年 3 月发生了变化。3 月的折实存户总计是 11318 户，较

2月减少了1582户。在到期的折实储蓄存款“转存”或是“提现”

方面也一反以往的规律。伴随这一变化的另一新情况是，该行

货币储蓄开户数骤然增加。该行从 1949 年 8 月 1 日开始办理货

币储蓄，此前一向很少有人过问，到 1950 年 3 月开始活跃。

人民银行北京分行统计，自 1950 年 2 月下旬起，存款数

每日都有增加。至 4 月 10 日，存款累积数已比 2 月底增加了

118%，比 3月底增加了 17%。存款显著增加的原因是物价平稳，

币值日趋巩固，人们重物轻币的思想已开始转变。从 1950 年 3

月到 4 月初的一个多月内，银行的存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主

要表现在折实存款数额减少、货币存款数额增加，以及私人存

款数额的增加等方面。这些情况说明，币值巩固，金融市场进

入正轨，折实储蓄已失去了保持币值的主要意义，存户兴趣已

渐渐转向货币储蓄，这亦能反映出市民对货币的信赖心理。

人民银行北京分行 1950 年 4 月推出保本保值储蓄存款，其

利息和各种条件均比单纯性的折实储蓄存款优厚，极受储户欢

迎，很大程度上扭转了物价稳定后储蓄存款下降的趋势，并为

折实储蓄逐步过渡到货币储蓄创造了条件。同时，货币储蓄也

继续增加，截至 1950 年 4 月 22 日，存户已超过 500 户，存入

金额在 30 亿元以上。与 3 月底相较，户数增加 27 倍，存入金

额增加 600 多倍。

市场物价趋于稳定后，民众的关注点从保本保值转向利率

高低，要求存储方便，因而保本保值储蓄日益减少，货币储蓄

逐步增多。北京“双保”储蓄的户数、金额占总户数、金额的

比重，1950 年 4 月分别为 96．6％和 70．6％，到 1951 年 8 月

底分别下降为 36.5％和 31.3％，货币储蓄的比重日益增长。

1951 年末，北京储蓄存款增至 2961.9 亿元；货币储蓄在存款

总额中的比重从 1950 年末的 27%上升至 1951 年末的 70.5%。

截至 1952 年末，北京市全部储蓄机构发展到 60 处，大约

为1949年的 3倍；储户达到24.2万户，较1949年增加6.4倍；

存款余额达 5573 亿元，较 1949 年增加 87 倍；货币定期存款

占到总存款余额的 73%，存款平均占用天数由 1951 年下半年的

36天延长到82天。1952年6月20日，北京市停办了单一折实、“双

保”等储蓄业务，发展起正规的货币储蓄业务。1952 年下半年，

北京的人民储蓄事业走上了完全以货币为收储单位的新阶段。

北京举办折实储蓄较早，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。随着解放

战争的胜利和解放区的扩大，折实储蓄迅速推广到全国各中小城

市，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。北京折实储蓄、保本保值储蓄

等过渡性储蓄的开办，在稳定物价、保障民众生活，吸收游资、

减轻市场压力，以及扶助生产、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重

要作用。这些过渡性储蓄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，密切了国家银

行与群众关系，培养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节约习惯，在扩大了政府

政治影响的同时，实现了向正规货币储蓄的转化，为以人民币为

收储单位的人民储蓄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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